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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5� � �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3-008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获得补助金额：2022年12月20日至2023年2月24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合计1,232,000.00元。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均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2022年12月20日至2023年2月24日，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晋

西铁路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西车辆” ）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1,232,000.00

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利润的11.40%。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元

序号 获得单位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

型

补助金额

1 晋西车辆 2022.12.22

太原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高技能人

才补贴

与收益

相关

32,000.00

2 晋西车轴

2022.12.26

山西转型综合改

革示范区管理委

员会财政管理运

营部

稳增长奖

励

晋综示发

〔2021〕49号

与收益

相关

300,000.00

3 晋西车辆 300,000.00

4 晋西车轴

2023.1.20

山西转型综合改

革示范区管理委

员会财政管理运

营部

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

补助

关于拨付太原市

“2020年度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奖

励”及“2020年

度高新技术企业

营业收入首次达

规模奖励”的通

知

与收益

相关

100,000.00

5 晋西车辆 100,000.00

6 晋西车轴

2023.2.24

山西转型综合改

革示范区管理委

员会财政管理运

营部

专精特新

奖励资金

晋财建〔2022〕

162号

与收益

相关

200,000.00

7 晋西车辆 200,000.00

合计 1,232,000.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别

列入2022年度和2023年度其他收益。 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对公司当年度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具

体账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677� � � � � � � � �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3-006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76,821,312.39 309,674,984.51 53.97

营业利润 206,316,764.99 133,942,434.33 54.03

利润总额 205,490,135.67 133,238,602.01 54.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2,515,328.49 117,730,495.69 55.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8,627,799.23 94,005,585.14

7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2.10 1.41 48.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6 12.66 增加3.2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93,534,642.97 1,181,785,162.62 17.9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219,549,770.79 1,090,999,997.42 11.78

股 本 86,980,000 86,980,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14.02 12.54

11.7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克服国内疫情的不利影响，在保证盈利能力的前提下持续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

主营业务继续保持医用内窥镜器械和光学产品两类业务，主营业务突出，实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扣非

净利润的增长，盈利能力显著。 另外，公司不断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4K荧光摄像系统和共

聚焦显微内境于报告期内获得注册证和生产许可证， 4K荧光内窥镜系统已经开始投放市场。

影响因素：因新产品的推出以及国内外客户需求的增加，公司生产规模、销售规模进一步增长，公司

医用内窥镜产品和光学产品业务都有较为明显增长。 除了收入增长带动利润增长外，美元汇率的变动、

活期利息收入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公司利润的增长。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母净利润、归母扣非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都实现30%

以上增幅，主要原因是随着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收入的增长带动了利润的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中经审计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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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嘉天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嘉天禾” ），天津高能时代水处理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水处理” ），均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浙江嘉天禾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5,000万元，为天津水处理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截至2023年2月23日，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为浙江嘉天禾提供担保余

额为0，实际为天津水处理提供担保余额为3,483.05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特别风险提示：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14,676.2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8.3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为803,536.2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6.27%。截至2022年12月31日，天津水处理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嘉天禾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拟向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

行申请一般授信2,300万元，授信期限1年，申请特别授信2,700万元，授信期限6年，公司拟

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合计不超过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债务

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上述担保不存在

反担保。 浙江嘉天禾股东施灵静及其配偶周燕明同步提供全额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水处理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申请贷款不超过2,000万元，贷款期限12个月，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2,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5,000万元，授信有

效期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不超过5,

000万元，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银

行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赁

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天津水处理之其他股东均未提供同

比例担保。

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公司2022年拟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454,200万元，其中：公司2022年拟为资产负债率低

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343,700万元， 拟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含）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110,500万元， 担保期限为自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止。 根据《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的相

关授权， 本次将为重庆高能结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预计额度余额中2,

000万元调剂给浙江嘉天禾，将为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预计额度余

额中7,000万元调剂给天津水处理，故本次为浙江嘉天禾、天津水处理提供担保包含在调

剂后公司为其的担保预计额度内。上述担保事项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前，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本次担保实施前担保

预计额度

本次调剂后担保

预计额度

其中已实际提供担

保额度

担保预计剩余

额度

本次担保实施后

担保预计剩余额

度

重庆高能结加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5,000 3,000 0 3,000 3,000

浙江嘉天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3,000 5,000 0 5,000 0

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

30,800 23,800 0 23,800 23,800

天津高能时代水处理

科技有限公司

6,500 13,500 6,500 7,000 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嘉天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8DB0X9L

成立时间：2016年1月29日

注册资本：2,067.46517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兰溪经济开发区(兰江街道浒溪路17号)

法定代表人：施灵静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开发、咨询、交流和转让服务；新材料技术转让服务；医疗机构使用

后未被污染的各类医用废玻璃、废塑料可回收物的收集、储运、处置、综合利用；塑料破碎

料、塑料粒子、碎玻璃的生产、销售；塑料、玻璃原料及制品、建筑装饰材料及化工产品的研

发、销售(以上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项目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行

业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

务）。

浙江嘉天禾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自然人施灵静持有其约39.52%的

股权，兰溪嘉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约9.48%的股权。 浙江嘉天禾于2022年1

月起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下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246.95 8,391.84

负债总额 1,274.66 2,346.95

净资产 1,972.30 6,044.89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2,765.79 2,800.87

净利润 -229.40 1,072.60

（二）天津高能时代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RWPD2F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9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郑州道139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2-3(二层)

-07

法定代表人：龙少鹏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市

政设施管理；对外承包工程；环保咨询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汽车新车销售；电车销售；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生活垃圾处理装

备制造；工业设计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设工程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天津水处理非公司关联人，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自然人李骎持有其7%的股权，自

然人龙少鹏持有其7%的股权，自然人谭金持有其6%的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其10%的

股权。 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2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4,638.65 29,945.71

负债总额 10,514.17 23,363.96

净资产 4,124.49 6,581.75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22,159.83 46,236.71

净利润 2,255.30 2,576.2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浙江嘉天禾向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申请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

期间；

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

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保险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处分担保物的费用、律师费、诉讼费、各类司法程序的申请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

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因对担保物的管理工作而

收取的报酬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浙江嘉天禾股东施灵静及其配偶周燕明同步提供全额担保。

（二）天津水处理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

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

律师费等银行为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否。

（三）天津水处理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

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银行根据

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

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同

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

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

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否。

上述综合授信、贷款及担保协议均未签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浙江嘉天禾、天津水处理资产负债率分别为27.97%、78.02%，

与公司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时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上述公

司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本次申请上述授

信或贷款主要为满足各自生产经营需要或项目建设需要， 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董事会判断其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天津水处理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主要出于天津水处理其他股东系自然人股东

或有限合伙企业，担保能力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考虑，故其

授信或贷款由公司提供全额担保。

五、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意见

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

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是在公司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

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90,225,014票，反对8,914,291票，弃权370,925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2月23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631,353.27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14.93%，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

际提供担保余额为629,119.6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4.52%；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14,676.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8.3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803,

536.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46.27%；公司对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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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

披露贝那普利氢氯噻嗪片通过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子公司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贝那普利氢氯噻嗪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1、药品名称：贝那普利氢氯噻嗪片

2、剂型：片剂

3、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规格：每片含盐酸贝那普利10mg，氢氯噻嗪12.5mg

5、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90004

6、上市许可持有人：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7、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简介

贝那普利氢氯噻嗪片（商品名称：双赛普利）是公司独家产品、国家医保乙类产品，适用于治疗高血

压等心血管疾病。

根据2021年《贝那普利氢氯噻嗪片基层临床应用全科专家共识》，贝那普利氢氯噻嗪片是由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与噻嗪类利尿剂组成的新型单片复方制剂组合，降压机制互补性强，可产生

较强的协同降压作用且互相抵消或减少不良反应。 研究证明，ACEI和噻嗪类利尿剂组成的SPC可明显

降低左心室质量指数、改善心肌僵硬度、减轻或者逆转心脏重构，进而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

领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 公司的贝那普利氢氯噻嗪片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

该产品未来的市场销售和市场竞争，同时为公司后续一致性评价产品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一步提

升了公司整体研发水平和研发能力。

由于医药产品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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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温涧路129号广州黄埔君澜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9,957,62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9,957,6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896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89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文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俊迪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908,985 99.9459 48,637 0.0541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陈建设先生、冷颖女士、袁超龙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陈建设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89,701,057 99.7147 是

2.02

选举冷颖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89,710,000 99.7247 是

2.03

选举袁超龙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89,720,999 99.7369 是

3、《关于选举张平丽女士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平丽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89,701,001 99.714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308,985 86.40 48,637 13.60 0 0.0000

2.01

选举陈建设为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01,057 28.26 / / / /

2.02

选举冷颖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0,000 30.76 / / / /

2.03

选举袁超龙为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20,999 33.83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兰江林，田雅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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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4日16时，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公司监事、总法律顾问列席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会议召集人董永站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选举董永站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2.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聘任薛令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3.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分项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一致同意聘任牛延军先生、柴有国先生、张立生先生、张广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柴有国先生

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张广山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杜峰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任期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4.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分项表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一致同意选举董永站先生、薛令光先生、柴有国先生、贺佑国先生和张保连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其中董永站先生为主任委员；同意选举贺佑国先生、栾华先生和郝红霞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贺佑国先生为主任委员；同意选举栾华先生、赵兵先生和宋刚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栾华先

生为主任委员；同意选举张保连先生、董永站先生和宋刚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张保连先生为主

任委员；同意选举宋刚先生、董永站先生和薛令光先生为法律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宋刚先生为

主任委员。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4日

附件：董事长简历

董永站先生简历

董永站，男，汉族，1965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矿务局（后更名

为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安山煤矿采掘十六段技术员、采掘六段副段长、采掘九段副段长、采掘

九段段长，大安山煤矿矿长助理；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副部长派驻大安山煤矿安全监

察站站长、派驻长沟峪煤矿安全监察站站长，木城涧煤矿副矿长兼大台井井长，长沟峪煤矿矿长；北京京

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安全巡查办公室主任、安全总监、副总经理；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昊华能

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附件：总经理简历

薛令光先生简历

薛令光，男，汉族，1971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96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矿

务局大安山煤矿运销科技术员、工会干事、党委组织部干事、党委办公室主任，大安山煤矿煤炭销售公司

经理、选运科党支部书记，大安山煤矿矿长助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大安山煤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山煤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

部长；杭锦旗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鄂尔多斯市国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

长、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鄂尔多斯市昊华国泰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昊华能源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昊华能源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附件：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牛延军先生简历

牛延军，男，1973年出生，汉族，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98年参加工作，历任唐山发电总厂专责工、

技术员；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专工、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内蒙古大

唐国际锡林郭勒盟煤化工项目筹备处工程设备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副主任；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煤化事

业部副主任、内蒙古京能锡林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临时党委书记、党委书记。 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鄂尔多斯市昊华国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内蒙古京能锡林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内蒙古京能呼伦煤化筹建处主任。

柴有国先生简历

柴有国，男，汉族，1976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1999年参加工作，历任神头二电厂财务部会计、主任会计师；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专业经

理、经理；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北京国

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执行董事，主持党委、经营工作；北京英贝思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北京京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代行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职责。 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昊华能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

张立生先生简历

张立生，男，汉族，1975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9年参加工作，历任

北京矿务局（后更名为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安山煤矿技术科技术员、岩石段技术员、煤岩所

副所长、岩石段副段长、技术科科长；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科长；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

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梁煤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高家梁煤矿安全副矿长、总工程师、高家梁煤矿总工程

师； 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梁煤矿党委书记， 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广山先生简历

张广山，男，汉族，1981年出生，大学学历，工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2004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

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木城涧煤矿开拓一段技术员、副段长、开拓二段段长、开拓四段支部书记、开拓三

段段长、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室主任、副矿长、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兼调度室主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安全监察部副部长，派驻长沟峪煤矿安监站站长，兼长沟峪煤矿安全监察部部长；杭锦旗西部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红庆梁煤矿党委副书记、矿长；杭锦旗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红庆梁煤矿矿长；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杜峰先生简历

杜峰，男，汉族，198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学位，经济师。 2004年参加工作，历任山东鲁能

泰山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员工；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室业务主办；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事务部业务主办、法律事务科级主管；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业务经理、人力资源

部业务经理；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务合规部部长。 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

问、首席合规官。

附件：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

董永站先生简历

董永站，男，汉族，1965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矿务局（后更名

为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安山煤矿采掘十六段技术员、采掘六段副段长、采掘九段副段长、采掘

九段段长，大安山煤矿矿长助理；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副部长派驻大安山煤矿安全监

察站站长、派驻长沟峪煤矿安全监察站站长，木城涧煤矿副矿长兼大台井井长，长沟峪煤矿矿长；北京京

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安全巡查办公室主任、安全总监、副总经理；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昊华能

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薛令光先生简历

薛令光，男，汉族，1971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96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矿

务局大安山煤矿运销科技术员、工会干事、党委组织部干事、党委办公室主任，大安山煤矿煤炭销售公司

经理、选运科党支部书记，大安山煤矿矿长助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大安山煤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山煤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

部长；杭锦旗西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鄂尔多斯市国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

长、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鄂尔多斯市昊华国泰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昊华能源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昊华能源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郝红霞女士简历

郝红霞，女，汉族，1970年出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位、高级政工师。 1992年参加工作，历任内蒙

古电力勘测设计院宣传干事、党委秘书、政治工作部副部长、团委书记、政工人事部副部长；内蒙古岱海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企业文化中心副主任（正职）；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

作部副主任、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总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工会主席。

柴有国先生简历

柴有国，男，汉族，1976年出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正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1999年参加工作，历任神头二电厂财务部会计、主任会计师；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专业经

理、经理；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北京国

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执行董事，主持党委、经营工作；北京英贝思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北京京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代行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职责。 现任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昊华能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

赵兵先生简历

赵兵，男，汉族，197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金融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2002年参加工作，历任木城

涧煤矿财务科副科长、经营管理部党支部副书记，财务科科长兼经营管理部党支部书记；北京昊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北京昊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投资部部长；北京昊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现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贺佑国先生简历

贺佑国，男，汉族，196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 1987年参加工作，历任煤炭部技术咨询

委员会（中国煤炭工业技术经济咨询中心）助工、工程师、高工、教高、副处长、处长；中国煤炭工业发展

研究咨询中心（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教高、主任助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研究中心（中国煤炭

工业发展研究中心）教高、副主任、主任、党委书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信息研究院（煤炭信息

研究）教高、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煤炭工业出版社社长；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煤炭信息研究院）教

高、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应急管理出版社社长；现任中国矿山安全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副会长。

张保连先生简历

张保连，男，汉族，1962年出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1983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煤炭设计研究

院采矿处，室主任、主任工程师；北京煤炭设计研究院矿山工程一所采矿室主任、项目负责人；北京煤炭

设计研究院矿山工程所副所长；北京煤炭设计研究院驻外施工现场项目部项目经理；中煤国际设计研究

总院市场部经理；中煤国际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矿山工程所所长；中煤科工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顾问。2014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技术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国家安全生产专家

组成员（任期五年）；2015年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现已退休。

栾华先生简历

栾华，男，汉族，195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1975

年参加工作，历任吉林省海龙县牛心顶公社马场大队插队知青、民兵连长、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第四生产

队长；吉林电子信息职业学院会计教研室教师、讲师。 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投资、金融、财务

顾问；云南富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天元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贵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客座教授；海南海富实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并兼任常务副总裁；北京锐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中央

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商学院教授；本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宋刚先生简历

宋刚，男，汉族，197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2005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讲师、副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创业投资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

物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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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2月24日16：

30时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专家楼四层中型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出席会

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谷

中和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表决，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一致同意选举谷中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4日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谷中和先生简历

谷中和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

师。 1993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神头第一发电厂财务处职员、主任会计师，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财务经理、总会计师，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现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部长和审计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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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4,157,1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56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董永站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9人，公司独立董事张一弛先生、刘明勋先生、穆林娟女士因其他事务未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吕进儒先生、监事李刚先生因其他事务未出席本次

会议；

3、 公司董事长董永站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法律顾问杜峰先生、见证律

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107,880 99.9947 49,280 0.0053 0 0.0000

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授权公司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董永站 943,872,503 99.9698 是

2.02 薛令光 943,872,503 99.9698 是

2.03 郝红霞 943,872,702 99.9698 是

2.04 柴有国 943,872,502 99.9698 是

2.05 赵 兵 943,872,802 99.9698 是

2.06 孙 力 943,872,502 99.9698 是

2.07 李长立 943,872,502 99.9698 是

2.08 贺佑国（独立董事） 943,872,502 99.9698 是

2.09 张保连（独立董事） 943,872,502 99.9698 是

2.10 栾 华（独立董事） 943,872,502 99.9698 是

2.11 宋 刚（独立董事） 943,872,502 99.9698 是

同意选举董永站先生、薛令光先生、郝红霞女士、柴有国先生、赵兵先生、孙力先生、李长立先生、贺佑国

先生、张保连先生、栾华先生、宋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贺佑国先生、张保连先生、栾华

先生、宋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全体董事勤勉尽职、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在任职期间所做贡献给

予高度评价、表示衷心感谢。

并推选董永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谷中和 943,872,503 99.9698 是

3.02 李刚 943,872,503 99.9698 是

同意选举谷中和先生、李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勤勉尽职、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公司对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在任职期

间所做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表示衷心感谢。

并推选谷中和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5,717,226 99.1454 49,280 0.8546 0 0

2.01 董永站 5,481,849 100 0 0 0 0

2.02 薛令光 5,481,849 100 0 0 0 0

2.03 郝红霞 5,482,048 100 0 0 0 0

2.04 柴有国 5,481,848 100 0 0 0 0

2.05 赵 兵 5,482,148 100 0 0 0 0

2.06 孙 力 5,481,848 100 0 0 0 0

2.07 李长立 5,481,848 100 0 0 0 0

2.08 贺佑国（独立董事） 5,481,848 100 0 0 0 0

2.09 张保连（独立董事） 5,481,848 100 0 0 0 0

2.10 栾华（独立董事） 5,481,848 100 0 0 0 0

2.11 宋刚（独立董事） 5,481,848 100 0 0 0 0

3.01 谷中和 5,481,849 100 0 0 0 0

3.02 李 刚 5,481,849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以非累积投票方式审议；议案2、3为普通决议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依伦、刘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议案以及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739� �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2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辽宁成大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14,998,630.37 2,088,043,469.78 -13.08

营业利润 840,194,493.85 1,022,695,250.19 -17.85

利润总额 838,900,074.06 1,030,978,302.67 -18.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714,849,086.79 892,490,658.44 -19.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6,064,693.07 862,518,502.00 -22.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72 2.34 -26.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5% 16.88% 下降9.33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056,579,269.37 9,792,731,456.06 2.6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

9,650,414,634.88 9,352,015,548.09 3.19

股本 416,450,000.00 416,450,0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

股净资产（元）

23.17 22.46 3.1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数据为准。

3.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499.86万元，同比下降13.0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71,484.91万元，同比下降19.9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6,606.47

万元，同比下降22.78%，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及扣非后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受新冠疫情持续流行及

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所致。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1.72元，同比下降26.50%，主要是因净利润下降及公司上

市后在外发行普通股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1,005,657.93万元， 较期初增长2.6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965,

041.46万元，较期初增长3.19%，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二）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财务指标。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480 证券简称：赛恩斯 公告编号：2023-009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2023年2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及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4）、《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3） 和2023年2月21日披露的《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7）。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6918100016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高伟荣

注册资本：94,826,667元

成立日期：2009年7月9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388号赛恩斯科技园办公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水污染

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大气污染治理；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

治理；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非常规水源利用技

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生态环境

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5日


